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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07年度廉政細工風險弊端態樣 

壹、「心懷不軌」利用職務之便涉嫌圖利案 

一、 案例說明 

某勞動檢查機關負責職業安全衛生檢查人員陳○

○，因涉嫌接受中央民意代表請託，要求對接受勞檢

違規的特定業者減少裁罰，並指示下屬塗銷勞動檢查

記錄，讓業者免受裁罰計新臺幣 18 萬元。全案遭檢

方發動搜索，並依圖利等罪將檢查人員陳○○及涉案

民代助理及相關廠商一併依涉犯圖利、偽造文書等罪

起訴。 

二、 問題與風險評估 

(一) 機關於執行稽(檢)查裁處時，若無相關裁量(罰)

基準可供遵循，恐造成公務員執行裁處業務，遭不

當權力介入，影響公正執法之虞。 

(二) 常見其他機關承辦行政稽查取締人員，基於獲取不

當利益之犯意，以高強度的行政稽查手段，迫使業

者心生畏懼，而以金錢或接受招待方式向公務人員

進行行賄。 

(三) 承辦人員在行使行政裁量時逾越法律授權的範

圍，或引用不當法律見解而有裁量濫用之情形，有

意使被檢查人獲得減輕裁罰的情形。 

(四) 以消極作為或有意使其罹於裁罰時效，甚而於檢查

過程中以避重就輕的方式，無視於其他明確違法事

實，有意使被檢查人獲得減輕裁罰的情形。 

(五) 民意代表常利用公務人員懼於其權勢，並利用做

「選民服務」為由，向地方或中央行政機關公務人

員施壓或關說，並要求在實施檢查前、後能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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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上予以放水。 

三、 因應之道 

(一) 開發檢查及裁罰作業系統 

建置勞動檢查作業系統，有效整合陳情檢舉案

件、實施勞動檢查案件、裁罰作業等，將各項裁

罰級距建檔並透過系統自動檢核功能，有效提

醒、警示承辦人員覈實辦理，同時藉以提升稽查

及急迫案件之處理效率，以增加社會公益。 

(二) 結合教育宣導，加強同仁法治觀念 

藉由機關廉政教育訓練，藉由案例解析體認廉潔

的重要性，使之知法守法，避免誤觸法網，達到

機先預防之防弊目的。 

(三) 加強外部監督機制及提升資訊公開程度 

透過檢查及裁罰作業系統適度依法公開部分資

料，並落實法令規範應辦理公告期限，藉由主動

揭露訊息與說明相關行政流程，及透過資訊公開

以降低資訊不對等，進而達到正面約束的效能。 

(四) 明確規範裁量基準 

對各項勞動檢查法規，依據法律授權並視需要訂

定明確的裁量基準，除可控制行政裁量的運作，

避免裁量濫用等情，更有機會提升行政裁量的品

質，減少裁量的不確定性，再者亦有助於防止外

界施壓及被迫妥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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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心存僥倖」虛領差旅費貪瀆案件 

一、案例說明 

某政府機關 5位員工於日前出差前往屏東縣核能電廠

執行公務，事後申領差旅費涉及浮報情事，經法院判

決有罪，造成 5位同仁難以挽回之遺憾，更嚴重影響

機關形象。綜觀此案，顯見公務員對於出差旅費之規

定仍心存僥倖，並且對於貪汙瀆職的界線尚有不足，

值得一般行政機關同仁引以為鑑。 

二、問題與風險評估 

(一) 上開 5位員工係奉派前往核三廠執行公務，卻於申

請出差之第 2日始前往出差地點，實際上首日並未

至出差地點及住宿，甚而於出差末日前 1日即先行

離開出差地點返回機關所在地，致使出差事實已終

止。詎渠等仍為不實之填報向機關申領出差旅費，

並如數核發。 

(二) 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之利用職務機會

詐取財物罪，要以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一切機會，

並予以利用者而言。是以，出差行為即與執行職務

有關，並進而產生出差旅費。易言之，公務員如因

奉派出差，實際上未處理一般公務或特定工作計

畫，即不得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支領差旅

費用。 

(三) 一般行政機關內部差旅費向來金額不高，常為同仁

輕忽並認為不容易被發現，而流於便宜行事，顯與

公務員法紀觀念薄弱有關。對照本局現況，各科室

(中心)約聘、約用人員為數眾多，倘非長期於公部

門任職或新進人員，即可能因對法令規範不嫻熟而

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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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政機關對於內部員工「出差多日」之行程缺乏工

作日誌或足以核實工作內涵之機制，容易使員工失

去戒心或心存僥倖。倘後續單位主管於審核認定出

差事實未予詳實審查，即容易出現內部控制的漏

洞。 

三、因應之道 

(一) 強化內部控制與減少漏洞 

單位主管除以身作則落實出差工作外，事後對於單

位同仁之出差事由、工作成果、差旅歷程亦應一併

注意，一旦發現有異即可事前遏止，避免出差旅費

核定撥款後造成無可挽回的局面。如出差事由屬於

開會性質，即可利用參加會議職務報告為手段，做

為申請出差旅費之檢核依據。 

(二) 落實單位自我檢核工作 

行政機關同仁平常因百般公務繁雜，難免發生填寫

錯置或誤植日期、金額、出差事由等情形。爰強化

同仁自我檢核工作，除有效遏止心存僥倖之公務員

外，更提供警示及提醒的功能，讓有心虛偽冒領者

懼於檢核程序作罷，讓無心過失同仁即時發現錯誤

而改正。 

(三) 活化廉政教育訓練 

利用機關內部單位月會、主管會報、廉政座談時

機，以本機關或鄰近機關發生之實際案例予以宣

講，提高員工注視率，並適度讓員工理解勿存僥倖

之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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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粗心大意」利用職務之便洩漏機密案 

一、案例說明 

102 年間，本府某戶政事務所刑案查詢系統稽核人員

執行每周稽核作業時發現，該所 A姓戶籍員有異常查

詢情形，機關當下立即追究 A員行政責任；惟 A員行

為有涉犯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秘密罪嫌之虞，經臺

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後核予緩起訴處分。 

二、問題與風險評估 

（一）A員明知利用刑案查詢系統查詢所得之個人刑案前

科紀錄，係屬國防以外應秘密之資料，公務員負

有保守秘密之義務。詎料，A員因擔心其外甥女在

外交友不慎，竟基於公務員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

外秘密之犯意，於戶政事務所內，利用其使用之

公務電腦，以個人帳號逕行登入刑案查詢系統，

查詢外甥女交往對象之刑事資料，因而知悉外甥

女交往對象有多項詐欺前科，隨即將應秘密消息

洩漏予第三者知悉。 

（二）A員未受理民眾申請案件，卻為一己之私逕行登錄

刑事查詢系統查詢特定人員之刑案資料，實已違

反現行規定，不論係否輕忽法令均為無視法令規

定者。 

（三）戶政機關掌握民眾大量個資，對於戶政人員機密

維護業務應予更高規格之要求。對照本局執掌地

方勞工行政事務，負責法令規章、行政函釋、內

部規範等，又掌有全國勞工資訊整合系統，從很

多層面而言都具有高度應完善保守職務上可得悉

之個人資料。至於發生任意查詢他人隱私以為己

用，顯見保密觀念仍有加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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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員為擔心外甥女在外交友不慎，竟利用所掌刑案

查詢系統之權限，逕以個人帳號登錄查詢外甥女

交往對象之刑案資料，因而觸犯刑法洩密罪，屬

於典型受制人情壓力之情形，過去亦發生民意代

表利用權勢強迫行政機關員工協助查詢資料的案

例亦時有所聞。 

三、因應之道 

（一）強化廉政教育訓練 

為提升機關同仁對於主政相關法規之瞭解，並強化

公務保密觀念，每年應不定期舉辦公務機密維護研

習外，並利用科務(中心)會議進行口頭宣導，持續

不斷提醒公務人員依規辦理業務及公務機密維護

意識。 

（二）確實辦理稽核作業 

本案例係機關透過事後稽核作業所發現，足見業務

稽核之重要及必要性，因此要求確實踐行查詢前經

主管人員核可、查詢後稽核人員進行稽核之程序，

並適度留存申請書面備查，是為一種透過預防性的

干預手段，降低機關同仁違法、觸法的重要措施。 

（三）強化內部控制與減少漏洞 

1. 單位同仁離開本機關，應主動填寫相關系統帳號註

銷單，並請管理單位註銷帳號，管理單位亦應定期

辦理帳號清查作業，以免離退人員仍續擁有查調權

限，衍生洩漏個資疑慮。 

2. 此外，沿用離職人員前曾使用的帳號密碼，容易發

生權責混淆不清，衍生事後稽核時難以勾稽比對，

徒增不當查調疑慮。 

3. 多人共用一組帳號、密碼，容易導致查調系統使用



第 7 頁，共 7 頁 

狀況無法掌握，衍生使用帳號遭濫用及資料外洩疑

慮，建議應核實申請及核發查調系統帳號及密碼。 


